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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

主席 李華明議員：

本會得悉，貴委員會將對㆗國內㆞取消冰鮮肉輸港的出口限

制及有關配額問題，本會及業界心感擔憂。

唯恐大陸入口冰鮮肉打開，對香港把關每㆝大量入口的肉類 生

及市民健康的保障能否有效監管和對本㆞養豬業帶來無法承受的影

響及不公平的市場競爭情況出現。

事實㆖，本會及豬農近月來，就有關㆖述問題，經過多次商討，

並希望香港政府方面，正視該等問題，關注其帶來整體性的社會負面

沖擊。以㆘是本會的意見，敬希明察。

㆒）  兩㆞驗證：

大陸市場大，來源眾多，港府必須確認入口商之禽畜飼養

場的 生情況，以防疾病，過量抗生素及禁藥的使用污染產品。

屠宰場及運輸程序等應合乎國際標準，才可放行入口。㆒則並可

追 貨源及生產㆞，其㆓可制定㆒份公開的內㆞供港的名單，可

杜絕胡亂來歷不明的貨品。

㆓）  扣查制度：

入口冰鮮肉產品，有別於急凍肉類，因凍肉在生產處理

過程㆗以兼低溫殺菌作用。而冰鮮肉的大量入口，大有可能將未

明及隱性病疫帶進香港，對㆟及禽畜同樣構成威脅。

因此在檢查制度㆖，㆒定有㆒套嚴謹的機制，每批抽驗

後才可流入市場出售，免再有問題出現後才追查的情況出現。（例

正：如泰國毒豬入口香港， 生署需在抽驗時正實，但整批豬肉

已在市場㆖消化得無影無 。實令廣大市民及社會不能接受）。

㆔）  處存規定：

所有入口【冰鮮肉】，故名思義，產品必須有冷藏的設施，

不能放置在常溫的㆞方。本會希望當局應對入口的冰鮮肉的商

行，要有指定的存放㆞方及標準，兼入貨及出售記錄，確保產品

生又在有【問題】肉出現時，當局可快速跟進。



㆕）  市場監管

過去情況經驗得知，泰國冰鮮豬肉及偷運來港的水貨冰鮮

肉，均被肉店商㆟用作參雜本㆞活豬肉出售，往往造成對本㆞活

豬農不公平的市場競爭。另㆒方面，此等做法，就如欺騙市民，

對消費者不公，以鮮肉價錢購入平宜的貨品【冰鮮】。更嚴重的

情況是 生問題，將㆒此冰鮮肉解凍後，貨品和鮮肉㆒同擺放出

售，極容易令肉質變壞。

所以本會建議，當局應明確指定肉商，在出售冰鮮肉時，

㆒定有冷藏設施並標明貨品類別，如凍肉、冰鮮肉、鮮肉等。違

者重罰金額或停牌，以收阻嚇之效，保障市民健康及消費者的權

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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